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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　　號：0111

案  次  號：1
保存年限：10年

陳114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教學研究會會議紀錄。

各科會議紀錄與簽到表如附件。

案由二各科段考範圍請見會議紀錄。

案由三各科補救教學師資見會議紀錄。

案由四重補修師資見會議紀錄。

案由五教師專業成長社群規劃見會議紀錄。

案由六討論段考試題卷是否收回，各科決議如下:
（一）國文科: 基於段考與補考考試時間不一樣(補考只有

五十分鐘)，且不一定能確保百分之百回收題目卷，因此決

議試卷不收回。

（二）英文科: 課本段考卷不收回、英聽卷統一收回。

（三）數學科: 試卷不收回。

（四）藝能科: 藝能科會參與期末考的科目(體育、美術、

藝術生活)考試試卷都請收回。

（五）自然科: 不管是否缺考，試卷一律全部收回。

（六）社會科: 儘管同仁提及是否會有學生漏繳考卷情形

(如試卷對折後三張只繳回二張)造成不公，唯本校學生應

有某程度以上之屬性與品質，較不易發生上述情形，亦無

需因少數學生可能發生之情事而影響絕大多數學生之公平

性維護。故贊同方法二。

國文科臨時動議: 
因為學生常無法自行上星河系統查到自己高一、高二的全

校排名及成績，因此都會問導師，導師希望能有學生高

一、高二的各科成績及排名以便於對學生作升學輔導及諮

詢，希望註冊組能否在學期初將班上學生高一、高二的全

簽 於　教務處 日期：115年2月24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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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排名及成績寄給導師，或是能否常開放系統讓學生能自

行查詢？

數學科臨時動議:
為確實提升願景生學生（如中低收入戶、新住民子女等）

對特殊選才之認識與參與，請輔導室務必針對高一、高二

具備資格之學生建立名冊，並納入重點輔導對象，定期追

蹤與輔導。新豐高中今年榜單表現亮眼，其輔導室已具體

執行相關措施，足資本校依循。

自然科臨時動議: 
上學期期末探究實作考試，有平常不認真用心的同學，考

試成績得到異常高分，極有可能為使用手機AI 功能，且可

能未落實試場座位，建議學校強化宣導藝能科與探究實作

考試之試場守則。

社會科臨時動議: 
本校體貼學生與家長皆於學期初預先公告各次段考範圍，

因扣除假日或班級學生吸收程度等因素，造成實際段考範

圍與學期初預排範圍而有出入，雖然相關處室已於網站上

有說明或標示，但恐不同時間公布或公布在不同頁面因而

造成部分學生困惑與爭執。建議不預先公告預排範圍，依

當次實際授課公告測驗範圍為準。另外，期初或每次段考

後，定會有學生詢問師長下次段考範圍，師長便可透於課

堂上告知和即時更新與提醒。

敬會相關處室

八、

九、

十、

擬辦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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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化高中--簽稿會核單
公文文號：1150001316
主旨：陳114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教學研究會會議紀錄。

意見 簽辦人員

一、說明三，教學組已紀錄。
二、說明四，教學組已記錄。
三、說明五，如需教學組協助會配合辦理。

教務處 林玉昕
115/02/25 08:57

教務處 侯夙清
115/02/25 09:39

擬：與欣河系統討論後，已經可以查詢年級排名。 教務處 蔡顯仁
115/03/04 09:50

有關說明十，各科預排範圍因教學進度等因素，有與
實際考試範圍不同等狀況。試務組於每學期第一次段
考會整理並公告預排範圍，該學期每次段考及預排範
圍皆在同一則公告，可隨時參閱。
公告本意是提供學生查閱並提前準備，若實際狀況多
為造成部分學生困惑與爭執，可配合不公告預排範
圍。

教務處
王韋翔

115/03/05 08:50

關於第六點，段考試題卷是否收回，依各科決議，但
也惠請各科教師於該科考試結束隔日能將試卷領回各
自辦公室。

關於第九點異常高分，感謝告知，已都有不斷宣導試
場守則，亦會再請監考老師落實監考。另，依所述，
考試過程中使用手機嗎?會再私下向發言者請教了解。

關於第十點，既會造成混淆，建議就不再公告，由學
生直接洽詢任課教師。

教務處 鄭惠銘
115/03/09 08:38

輔導室已針對各式升學管道進行相關講座與輔導措
施。

輔導室 林錦坤
115/03/09 12:23

秘書室 戴雅如秘書
115/03/09 14:37

1.公告段考範圍各校皆行之多年,以示公平公正公開之
原則,倘基於期初公告與實際運作有落差,或可改為每
次段考前公告,
2.社會科之意見寶貴,然其他科是否會有不同看法? 而
若未經公告,僅由師長告知,倘因師長之口誤造成資訊
之落差,是否又會有其他不必要之誤會?請業務單位再
審慎思考,餘如擬.

校長室 劉瑞圓校長
115/03/10 15:03

教務處 林玉昕

教學組長

教務處幹事

註冊組長

教務處管理
員

試務組長

輔導主任

教學組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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